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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晴空）8月29日，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
报全省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情况、青海省检察机关维
护妇女儿童权益立案监督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并与省妇联共同发
布青海省检察机关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立案监督专项行动典型案
例。

案例一案例一 马某某故意伤害案马某某故意伤害案

马某某婚后育有一子小明（化名）男，现年8岁，后马某某与
丈夫因感情破裂离婚，小明由马某某抚养。2024年4月18日，马
某某以小明不听话为由，将小明脱光衣服、捆住手脚殴打，后让小
明站在凳子上扎马步，导致小明双手严重肿胀、双下肢淤青肿
胀。经法医鉴定，小明伤情为轻伤二级。幼儿园老师通过城中区
人民检察院强制报告小程序向区检察院和区妇联进行报告。城
中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收到线索后，第一时间联系区妇联工
作人员和辖区派出所民警前往小明家了解情况，发现马某某正在
殴打小明，小明身上存在多处伤情，遂对小明进行救助并开展临
时监护。经研判，马某某的行为可能涉嫌虐待罪，遂督促公安机
关及时立案侦查。

省检察院协调省妇联，将小明送往西宁市救助服务站临时安
置，同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对小明进行心理疏导。为制止不法
侵害持续发生，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裁定作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检察机关结合所办理的其他案件，调查发现辖区学校、幼
儿园等教育机构仍然存在强制报告落实不到位情况，故向城中区
教育局制发《磋商函》，督促教育部门依法指导、督促学校、幼儿园
等责任单位严格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全力维护被家暴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

案例二案例二 徐某某拐卖儿童案徐某某拐卖儿童案

2022年6月，徐某某分娩一名男婴，因与丈夫感情不和分居，
且无经济收入无法养育，遂在快手APP上发布收养婴儿的消息。
欲收养婴儿的马某某见消息后与徐某某联系，经讨价还价最终商
定由马某某支付5.5万元“营养费”。马某某与徐某某签订了领养
协议并支付5.5万元和0.27万元交通费后，将孩子抱走抚养。

办案发现微信记录显示，徐某某收养孩子的最初定价为10
万元，且未对收养人马某某及其家庭情况做任何考察，在收到商
议好的价款后即让马某某将孩子抱走，并非“民间送养”行为，其
行为涉嫌拐卖儿童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公安机关仅对
马某某立案侦查并移送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对被拐卖儿童进行生物学父母鉴定，
确定了其生父即徐某某丈夫李某，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联合将被
拐卖儿童解救回送至其父李某处抚养，并告知李某可向人民法院
申请撤销监护人徐某某的监护资格。

在查明犯罪事实后，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依法追究犯罪
嫌疑人刑事责任，维护了被拐卖儿童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为了
更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与妇联等部门联动履职，联合对新指定
的监护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督促其履行好抚养教育职责，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案例三案例三 尕某猥亵儿童案尕某猥亵儿童案

2024年6月，犯罪嫌疑人尕某驾车在某商贸城附近，见被害
人小花（化名）12岁，独自一人，遂将其叫入车内副驾驶位置，对被
害人小花实施了猥亵行为。被害人小花离开后即在家长陪同下
报警。

玉树市人民检察院通过了解案件侦查情况、要求公安机关及
时讯问犯罪嫌疑人、调取案发地附近监控视频、犯罪嫌疑人行车
记录仪记录等方式督促公安机关收集固定案件证据。2024年7
月1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尕某以涉嫌猥亵儿童罪立案侦查。2024
年8月7日，玉树市公安局移送起诉，目前案件正在审查中。

犯罪嫌疑人明目张胆在公共场所诱骗幼女并在车内实施猥
亵行为，其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依法应当严惩。检
察机关在排查治安案件时，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立案行政案件
不当的问题，依法监督立案，并加强与公安机关协作配合，提前介
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引导侦查取证，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案例四案例四 杨某某强制侮辱案杨某某强制侮辱案

2024年1月，杨某某，女，19岁，因琐事伙同小丽等8名未达刑
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一同将被害人大丽（化名）女，18岁，带至
某宾馆房间，强迫其脱去衣物，使用皮带抽打、拳打脚踢的方式对
其进行殴打和言语侮辱，并使用手机拍摄。

2024年1月23日，城西区人民检察院引导公安机关及时调取
固定案发现场监控视频、手机视频等证据，进一步夯实证据链。
同时为避免殴打视频网络传播的风险，建议公安机关做好被害人
权益保护工作，避免因视频传播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2月29
日，城西区人民检察院以杨某某涉嫌强制侮辱罪对其批准逮捕。

2024年5月28日，城西区人民检察院以杨某某涉嫌强制侮辱
罪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采纳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提出
的量刑建议，以强制侮辱罪判处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宣
判后，杨某某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8
名涉案未成年人，依托与街道办事处签订的《“晨曦未检”家庭教
育指导课堂》共建协议，对他们及父母进行训诫并开展一对一的
家庭教育指导，制发《督促监护令》，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依法履
行监督职责。联合教育部门共同开展针对性法治教育和行为矫
治，做好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教育帮教，预防未成年人再次
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8月28日，一位少年的善举不仅
让民和县满坪镇两位老人重获希望，
也在这个小镇上树立了拾金不昧的
典范。29日，西宁晚报记者还原了这
个温暖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初二学生安子平，
他在28日意外捡到了一沓沉甸甸的现
金，共计28000元。面对这笔“巨款”，
安子平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选择
了报警，希望通过警察的帮助找到失
主。接到报案后，满坪派出所的民警
迅速根据安子平提供的信息寻找失
主，并很快在街上遇到了两名焦急万

分的老人。经核实，两位老人从银行
取出全部积蓄，准备支付地震后房屋
修缮工程尾款，不慎将现金遗失。

经过身份核实和金额确认，民警
将 28000 元现金完璧归赵，老人脸上
的愁云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感激
与欣慰的笑容。

“两万块对老人来说是一笔巨额资
金，他们遗失的钱是政府发放的震后房
屋修缮款，房屋已经修缮完毕，当天，两
位老人取了钱是要去给施工人员发工
资。”出警的辅警李生海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联系到丢失钱财的老

人张存西，已经七十岁高龄的张存西
老人对派出所民警和拾金不昧的少
年安子平充满了感激，连连道谢。

安子平拾金不昧的事迹迅速在
当地传为佳话，他用实际行动展现了
当代中学生的优良品质和良好的道
德情操，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记者手记：安子平的故事，不仅是
对个人品德的颂扬，更是对社会正能
量的传递，安子平用实际行动诠释着

“诚信为本、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
这样的故事，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铭记、
去学习、去传扬。 （记者 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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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学生拾金不昧 老人灾后房屋修缮款失而复得

本报讯（记者 宁亚琴）8月29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召开的“打击整治网
络谣言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自西宁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
言专项行动以来，共侦办谣言类案件
11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10个，有效净
化网上舆论环境，规范网络空间秩序。

在专项行动中，依托“净网2024”
专项行动，全力开展涉警、涉经济金
融房地产、涉民生领域等网络谣言打
击处置，针对易造谣事件加强网上巡

查发现力度，紧盯造谣传谣、炒作滋
事等违法行为，第一时间处置相关违
法犯罪行为。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侦办谣言
类案件 11 起，其中刑事案件 2 起、行
政案件9起。采取批评教育13人，通
报处置外地谣言线索24条。聚焦“网
络水军”“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突
出网络乱象，年初至今，巡查本地网
站3000余家次，依法依规整治网站平
台 162 家次，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及

公安提醒函117份，依法行政警告48
家，对已认定的网络谣言督促清除处
置 35 条，关停违法违规账号 10 个。
加强普法宣传，深入校园、社区、企业
开展打谣防谣宣传活动75次，针对本
地“MCN”机构、重点网红大V群体，
开展普法宣传和教育提醒，集中约谈
11 次。发挥网警公开巡查执法账号
作用，向广大网民提供“打谣”举报渠
道，发布宣传文章、视频等541篇，适
时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初秋时节，青海高原迎来了生机
勃勃的一幕——野生动物们纷纷走出

“产房”，开始在广袤的天地间“晒娃”。
8月27日，游客布音在果洛州玛

多县境内偶遇了令人震撼的一幕：三
个庞大的藏野驴种群，在黄河源头的
草甸上悠然自得，每群藏野驴都由成
年驴爸爸妈妈细心守护着它们的小宝
贝，构成了一幅温馨而又壮观的画面。

“路过玛多县时，我被眼前的景
象深深吸引——三个种群的藏野驴，
大大小小，美得如同画卷，尤其是那
些小野驴，格外可爱。”布音难掩兴奋

之情，迅速拿起相机，捕捉下了这难
得一见的温馨场景。镜头下，已经开
始泛黄的草甸上，藏野驴种群数量超
过50头，成年驴在外围，小驴则安全
地居于内圈，这样的防御阵形显然是
为了抵御狼等草原猛兽的侵袭。另
外两个种群也保持着相似的队形，数
量均在四五十头左右。

西宁植物园科普宣教与对外交
流部负责人齐新章对布音拍摄的视
频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介绍，藏野驴
作为青海高海拔地区的常见种群，其
数量的稳定增长正是我省生态环境
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成效的直
观体现。视频中，不仅有已经茁壮成
长的一岁龄小驴，还有今年新出生不
久的驴宝宝，它们的活泼身影为这片
土地增添了无限生机。

一位野生动物学者介绍，藏野驴在
我省玉树、果洛、海北和海西等地广泛
分布，它们以集群活动为习性，每年7月

至12月为繁殖季节，雌性每胎产一仔，
幼仔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生命力顽
强。特别是夏末秋初，随着水草丰美、
干扰减少，藏野驴群体会更加庞大，成
为高原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我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牢记“国之大
者”，坚持久久为功，强化责任担当，
坚定不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藏野驴
的种群数量近年来实现了稳步增
长。据专家保守估计，青海境内的藏
野驴数量是羌塘地区的两倍以上，总
数超过十万头。

初秋的青海高原，不仅是大自然
色彩斑斓的调色盘，更是野生动物们
繁衍生息的乐园。在这片古老而又
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藏野驴爸妈们带
着它们的小宝贝们自由奔跑，绘就出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万物欣
欣向荣的生态文明壮美画卷。

（记者 金华山 摄影 布音）

本报讯（实习记者 措毛）八月的
循化，谷穗青黄、瓜果飘香。巍巍积
石山下、滔滔黄河岸边，各族儿女齐
聚一堂，8月29日，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成立70 周年庆祝大会在循化县文体
中心举行。

迎着朝阳，各色方队以昂扬的姿

态、铿锵的步伐走来，彩烟绽放、鸽子
飞扬、国歌奏响，升旗仪式上，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各族儿女用歌声表达了
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清澈悦耳的童声响起，一首《我
爱你中国》拉开了文艺演出的序幕。
民族歌舞、男女独唱、体育表演……

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不仅以多样
的表演形式展现了循化独特的地域
特色和文化魅力，还用艺术语言生动
展现了循化县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
下走过的光辉岁月。

70 年 筚 路 蓝 缕 ，70 载 硕 果 累
累。循化县自 1954 年成立至今，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全县各
族人民，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70 年来，循化
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生活水平
明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民族团结持续巩固，实现了从贫困
走向小康、从落后走向繁荣的历史
性跨越。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循化县将继
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
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建设更加美丽、
富裕、和谐的新循化而努力奋斗。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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